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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瓦房店市

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各经济区，市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瓦房店市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11月29日
（此件公开发布）
瓦房店市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减少环境空气重污染日天数，持续改善我市大气环境质量，市政府决定全面加强我市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具体工作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争取完成大连市下达大气环境质量年度控制目标，2018年秋冬季我市空气质量不低于2017秋冬季同期水平，其中PM10和PM2.5同期平均浓度争取降低3%。

二、工作措施

（一）深入开展扬尘污染专项整治

1.继续推行扬尘“五化”管理要求。各乡镇街道办事处、经济区管委会及市直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持续推进扬尘污染管控，努力实现管理对象清单化、措施具体化、管理系统化、管控科技化。（责任单位：市环保局、市规划建设局、市交通局、市行政执法局、市房管办，各乡镇、街道、经济区）

2.继续深入实施裸露地面整治。组织总结通报2018年度裸露地面整治情况。在2019年5月底前下达2019年裸露山体扬尘源整治计划。（责任单位：市环保局）

3.加强道路扫保及扬尘管控。严格执行道路扫保有关规定，细化冬季道路扫保方案，在非结冰期要坚持湿式扫保，当空气质量预测达到中度以上污染时（AQI大于150），要立即加大湿式扫保频次。禁止焚烧树叶、枯草和垃圾。对城乡结合部的破损道路，涉大型物料运输的公路，乡村未硬覆盖的土路，正在维修的道路等，要派专人强化扫保，尽可能降低道路扬尘。组织开展道路扫保大检查及评比。（责任单位：市规划建设局）
4.继续加强施工扬尘管控。严格执行建筑施工扬尘控制“六个百分百”要求，对处于土石方阶段的施工项目要特别加强监管，并建立土石方阶段的施工项目清单。加强对违法开工项目的查处力度，同时对“六个百分百”不达标的施工工地予以处罚。（责任单位：市规划建设局）

5.强化散流体运输扬尘监管。对运输过程中因物料遗撒或者泄露而产生扬尘污染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相关部门应加强沟通，对车辆扬尘违法信息实现共享。（责任单位：市行政执法局负责城区内、市交通局负责农村地区）

6.开展露天矿山扬尘整治。推行露天矿山物料输送、加工封闭式改造，按照大连市露天矿山扬尘整治方案，推进露天矿山扬尘整治。（责任单位：市环保局）

（二）开展“散乱污”企业整治，严格控制散煤

7.启动“散乱污”企业整治。按照大连市“散乱污”企业整治工作方案。开展全市“散乱污”企业整治，并以此为抓手，按照关停取缔一批、治理改造一批、整合搬迁一批、严格监管一批的原则，提高企业环境治理水平。（责任单位：市环保局）

8.控制散煤煤品品质。加大对散煤销售企业煤质检查力度，组织有资质的煤质检测机构集中开展煤质抽检，年抽检覆盖率不低于20%。加大对销售不符合质量标准散煤企业的处罚力度，按《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严格追究法律责任。（责任单位：市经信局）

9.逐步取缔禁燃区内散煤销售网点，完成大连市年度工作目标。防范散煤流入禁燃区。（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

（三）持续开展挥发性有机物管控
10.深入开展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配合大连市按期完成全市挥发性有机物整治情况三年评估。针对涂装、汽车、印刷等行业，持续开展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责任单位：市环保局）

（四）加强非道路移动源污染管控

11.继续深入开展燃料油品质专项整治活动。按照大连市政府有关规定，加强执法联动，突出燃油锅炉、醇基燃料锅炉、城乡结合部及乡村加油站油品品质监管。秋冬季油品品质监管联合执法行动不低于2次。（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

12.逐步实施老旧车辆区域限行和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限用。编制高排放车辆限行区域通告及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通告（责任单位：市公安局）

13.实施柴油货车管控。在国家、省柴油货车管控方案出台前，抓好重点区域（城区、大型物料运输道路）和重点时段（不利气象条件时段）柴油货车冒黑烟的问题，开展秋冬季柴油货车联合执法行动。（责任单位：市公安局）

（五）强化环境监管

14.继续做好秸秆焚烧管控工作。加大秸秆禁烧工作力度，落实秸秆禁烧相关规定，压实责任，尤其要控制好重点区域和重点时段秸秆焚烧，对违反规定的，严格按照《辽宁省秸秆焚烧防控责任追究暂行规定》对责任人实施问责、追责，并取消地区各类评先资格。（责任单位：市环保局）

15.强化废气污染物防治设施运行监管。继续开展利剑斩污·卫蓝专项行动。重点加强对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设施运行、扬尘污染管控、燃煤锅炉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的监察，要加大执法频次、实施按日处罚，严厉打击违法行为，确保防治污染装置达标运行。（责任单位：市环保局）

（六)妥善应对重污染天气

16.做好重污染天气应急准备。按照大连市统一部署，启动应急预案，严格落实应对措施，同时引导公众做好防范，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要加强检查、督导，对因处置不力导致雾霾加重的，严格追究相关人员责任。（责任单位：市环保局）

（七）严控其它面源污染
17.严格落实我市文明祭祀和鞭炮燃放的相关规定，对违反规定的要坚决予以处罚。继续倡导春节期间禁放烟花爆竹。（责任单位：市公安局）

18.严格落实企业错峰生产要求，严肃查处违规行为。对不执行规定的企业，必要时进行约谈，不及时改正的，要通过媒体及时曝光。（责任单位：市经信局）

三、工作要求

各单位、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此项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要周密部署、精心组织、立即行动，认真落实通知有关工作要求，确保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成效。

各相关部门要切实发挥牵头作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开展，各乡镇、街道、经济区要强化属地管理责任，做到责任到位、措施到位、问责到位，对工作不力、履职缺位等问题，要依法依规追究有关单位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的责任。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纪委办公室，各

人民团体，市法院、检察院，广播电视台，党校，外地驻瓦企事业单位，

驻军部队。

（共印80份）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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